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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章 

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

第 12.1 条 定义 

就本章而言： 

商务人员指从事货物贸易、服务提供或开展投资活动的： 

(a) 根据附件 1-A(特定缔约方定义)，拥有一缔约方国

籍的自然人；或 

(b) 一缔约方的永久居民，该缔约方在本协定生效之日

前已作出符合 GATS 第 28 条(k)款(ii)项(2)目的通

知，声明该缔约方给予其永久居民的待遇与给予其

国民1的待遇实质相同， 

移民手续指准予临时入境的签证、许可、通行证或其他文件或电

子授权； 

移民措施指影响外国国民入境和停留的任何措施；以及 

临时入境指无意永久居留的另一缔约方的一商务人员进入一缔约

方领土的行为。  

第 12.2 条 范围 

1. 本章应适用于影响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员临时进入另一缔约

方领土的措施。 

2. 本章不得适用于影响自然人寻求进入另一缔约方就业市场

的措施，也不得适用于有关公民身份、国籍、在永久基础上居留

或就业的措施。  

 

 
1 就(b)项而言，“国民”与其在 GATS 第 28 条(k)款(ii)项(2)目中所具有的含义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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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协定中任何条款不得阻碍一缔约方采取措施监管另一缔

约方的自然人进入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临时停留，包括为保护其

边境完整及为保证自然人有序跨境移动所采取的必要措施，只要

这些措施未以使任何缔约方在本章下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方

式实施。 

4. 一缔约方要求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员办理移民手续这一惟

一事实不得视为使任何缔约方本章项下应获的利益丧失或减损。 

  

第 12.3 条 申请程序 

1. 每一缔约方在收到完备移民手续申请后，应尽快对申请作

出决定并将决定告知申请人，如批准，应通知其停留期限和其他

条件。  

2. 应一申请人请求，一缔约方在收到完备移民手续申请后，

应努力迅速提供有关申请状态的信息。 

3. 每一缔约方应保证其主管机关对办理移民手续申请收取合

理费用，不得不当减损或延误本协定项下的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

或投资活动的开展。 

第 12.4 条 准许临时入境 

1. 每一缔约方应在附件 12-A 中列出其对商务人员临时入境

所作承诺，其中应规定该缔约方所列每一类商务人员入境和临时

停留的条件和限制，包括停留时间长度。 

2. 一缔约方应在根据本条第 1 款所作承诺的规定限度内，准

予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或临时停留延期，条件是这些

商务人员： 

(a) 遵循准予入境缔约方对相关移民手续所规定的申请

程序；及 

(b) 符合临时入境或临时停留延期所需的所有相关资格

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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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一缔约方根据本章准予另一缔约方的商务人员临时入境这

一惟一事实不得解释为免除该商务人员从事一专业或以其他方式

从事商业活动所需满足的任何适用的许可或其他要求，包括任何

强制性行为准则。 

4. 一缔约方可拒绝向另一缔约方商务人员签发移民手续，如

该人员的临时入境可能对下列方面造成不利影响：  

(a) 在其雇佣地或预定雇佣地正在进行的任何劳动争议

的解决；或 

(b) 对该争议所涉及的任何自然人的雇佣。 

5. 如一缔约方根据本条第 4 款拒绝签发移民手续，则应按此

通知申请人。 

第 12.5 条 商务旅行 

缔约方确认其在 APEC 范围内相互作出的增强商务人员流

动性的承诺，包括通过探索和自愿开展可信旅行者计划，并确认

其对推进 APEC 商务旅行卡计划所作努力的支持。 

第 12.6 条 信息的提供 

在第 26.2 条(公布)和第 26.5 条(信息的提供)基础上，每一

缔约方应： 

(a) 在可能的情况下迅速在线公布下列信息或以其他方

式使下列信息可公开获得：  

(i) 本章下关于临时入境的现行要求，包括能使

其他缔约方的利害关系人知晓这些要求的说

明材料、相关表格和文件；及 

(ii) 处理移民手续申请的标准时间；以及 

(b) 建立或设立适当机制，对利害关系人就本章所涵盖

的临时入境措施的询问作出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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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.7 条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委员会 

1. 缔约方特此设立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委员会(委员会)，由每

一缔约方的政府代表组成。 

2. 委员会应每 3 年召开一次会议以开展下列工作，除非缔约

方另有议定： 

(a) 审议本章的实施和运用情况； 

(b) 考虑缔约方进一步便利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的机会，

包括通过开展根据第 12.8 条(合作)进行的活动；以

及 

(c) 审议本章下产生的任何其他事项。 

3. 一缔约方可请求与另一个或多个缔约方进行讨论，以期推

进第 2 款中所列目标的实现。这些讨论可在讨论涉及的缔约方议

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。 

第 12.8 条 合作 

认识到缔约方可受益于分享在制定和适用与签证办理和边

境安全相关的程序方面的不同经验，缔约方应根据可获得的资

源，考虑开展双方同意的合作活动，包括通过： 

(a) 提供关于签证电子处理系统开发和实施的建议； 

(b) 分享与下列事项相关的法规、项目实施和技术方面

的经验： 

(i) 边境安全，包括与生物识别技术使用、先进

旅客信息系统、常旅客计划及旅行文件安全

相关的边境安全措施；及 

(ii) 为特定类别申请人加快办理，以减少设施和

工作量压力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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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在多边场合开展合作以提升办理水平，例如(a)项和

(b)项中所列事项。 

第 12.9 条 与其他章的关系 

1. 除本章、第 1 章(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)、第 27 章(管理和

机构条款)、第 28 章(争端解决)、第 30 章(最后条款)、第 26.2 条

(公布)和第 26.5 条(信息的提供)外，本协定中任何条款不得就移

民措施对一缔约方施加任何义务。 

2. 本章中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对本协定其他章施加义务或承

诺。 

第 12.10 条 争端解决 

1. 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拒绝准予临时入境援用第 28 章(争端解

决)下的争端解决，除非： 

(a) 该事项涉及一行为模式；及 

(b) 受影响的商务人员对特定事项已穷尽所有可获得的

行政救济措施。 

2. 如另一缔约方在启动救济程序、包括任何复议或上诉程序

之日后的一合理期限内未能就该事项作出最终裁定，且未能作出

一裁定不能归因于有关商务人员的迟延，则第 1 款(b)项中所指的

救济措施应视为已穷尽。 


